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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成果報告 

陳報機關：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

資料期間：100年1-3月 

壹、為民服務業務現況簡介 

政府施政最終目標就是為增進民眾的福祉，而所有司法單位所扮

演的角色就是幸福的維護者，本署就是負責整個大基隆地區民眾最基

本幸福的維護，主要職責是刑事案件之偵辦、執行，以及成人之觀護

業務等，除此之外，主動地進行犯罪的預防，甚至關懷弱勢權益等，

都是本署的服務範圍。 

為落實行政院所頒布之「政府服務品質創新精進方案」全面提昇服務

品質縮短與民眾期待間的落差，並依據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函送之

「法務部 99 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」，擬定本署的「提升服務品

質執行計畫」，秉持「創新與精進」精神，落實推動各項為民服務措

施，確實達到提供「專業、便民、高效率」全方位優質服務，持續提

升機關親民形象與公信力。 

貳、提升為民服務品質績效 

一、優質便民服務 

（一）服務流程（便捷服務程序，確保流程透明） 

1-1.服務流程便捷性  

（1）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 

     本署特將所有與民眾有關係之臨櫃業務：書狀例稿提供、

書寫工具提供、法律詢問、電話解答、洽領保證金、代換

電話硬幣、影印文件等，整合成一個多功能大櫃檯，並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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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一個具有休息、等侯、撰狀等寬敞空間的「為民服務中

心」。 

     1至3月共計完成服務：電話查詢590件、言詞查詢311件、

撰繕書狀200件、免費提供書表266件、協助影印2779件、

協助辦理具保、責付127件、律師法詢153件、主動回應民

眾共200。 

（2）申辦案件流程簡化程度 

     針對民眾的各樣訴訟聲辦，本署除將流程公告於公共空間

中，由於訴訟業務中的各項申辦，大部分均需再經檢察官

或相關人員查明後才能作最正確的回復，所以民眾的所有

申辦業務均能當場填具相關書狀後，直接由為民服務中心

櫃檯收文後，就當場完成手續。 

     1-3月共計收受承辦民眾申辦案件265件，均能依規定於10

天內完成。 

（3）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度 

     為配合「節能減碳」的目標，同時考慮本署業務的特性，

案件中的各項聲請，多仍以紙本為主，因此本署針對各

項申辦事項的附件部分則均作確實的檢討，再配合檢察

官各項網路查詢功能的方便，所以幾乎所有的申請均不

需附件，多項聲請事項也能集中於一個聲請書表中填寫。 

      為減少民眾聲請附件的困擾，本署自行使用電子閘門查

詢案件數：公路監理站1-3月共86件、戶役政1285件、稅

務162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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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.服務流程透明度  

（1）案件處理流程查詢公開程度 

     訴訟案件常牽涉當事人之隱私，本署雖開放電話查詢，及

網路查詢，但是對於查詢的當事人身分仍必需作必要的過

濾。案件處理流程查詢部分，有時為保護訴訟當事人及案

件真實發現的過程，在公開及保障人權的權衡下，「為民

服務中心」能查詢到的資料也有一定的限制，所以當民眾

所詢問的問題如果是承辦股才能具體回答時，本署服務檯

針對有查詢資格之當事人會提供承辦股的分機，本署網站

上也公告有各承辦股的分機號碼，提供訴訟民眾方便、公

開的連絡管道。1-3月完成電話查詢590件。 

     為方便民眾可以不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，同時也開放檢察

長信箱、法務部單一申辦窗口提供e化的查詢服務。1-3

月共受理檢察長信箱53件、單一申辦窗口3件、自然人憑

證系統0件。 

（2）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程度 

     所有民眾聲請或提起訴訟之案件，依本署業務的屬性，一

定會主動進行及回應，並且配合民眾需求，以最方便的連

絡方式及確定能連絡上的方式來進行，配合電信的發達及

方便，有部分的民眾都希望能以電話來連絡及回應，這個

部分，我們也會順應民眾需要，請他們主動留下電話，並

請其特別註明請書記官電話連絡等，以期回應民眾的需求

並加快案件進行的速度，以確實回應民眾真心的期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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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訴訟案件，事涉調查，會另有嚴格的時間控管外，其餘民

眾的聲請事項均依規定於10天內完成。 

（二）機關形象（提升服務品質，深化服務績效） 

2-1.服務場所便利性 

（1）洽公環境適切程度 

     本署座落於基隆市區的主要道路上，到署的交通非常便

利，不論是自行開車或搭乘大眾運輸都非常，本署更提供

停車位給洽公民眾使用。 

     本署共分10層樓，1-4樓是開放的民眾洽公空間，為民服

務中心、刑事報到處都在1樓，2樓有執行科，3、4樓是偵

查庭所在，此外1樓後方並設有花園，除上班時間開放給

洽公民眾使用外，假日也提供週邊民眾休憩，5-10樓為本

署的員公的辦公空間，此部分為管制空間，也就是檢察官

的辦公室及所有行政科室的所在樓層。 

     民眾對本署的洽公環境均表示非常滿意，除偶有民眾表示

停車位稍嫌不足外，民眾均表示本署空間寬敞、整齊而且

乾淨。1-3月共計發出意見調查表240件，有效回收240件。 

100年     
月份 

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

有效 
件數 

100件 50件 90件    

滿意度 92% 88% 91.11%    
100年     
月份 

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

有效 
件數 

      

滿意度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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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服務設施合宜程度 

A. 司法志工服務檯：本署進門處就設有院檢聯合服務檯，司法

志工會在第 1 時間以親切的態度展開主動的引導服務。 

B. 電梯前再加設志工服務檯：為使到執行科報到及使用電梯的

民眾更便利的服務，特別在電梯處再加設服務檯 1 處，方

便協助受刑人報到及當事人前往偵查庭，同時達到電梯管

制的效果，以服務代替管制，讓為民服務及機關安全兼顧。 

C. 為民服務中心：動線上第 2 個點，民眾很快能看見「為民服

務中心」，內部非常寬敞，有舒適的民眾休息區、整合為一

的綜合作業櫃檯，方便民眾洽辦、詢問各種事項。 

D. 刑事報到處：報到處為考量到署開庭民眾的需要，特設置電

子顯示螢幕，顯示偵查庭的使用情形，方便本署刑事報到

處及開庭民眾的報到。 

E. 民眾休息區：空間內除備有茶水供應處，各式免費書表提供

處，同時也陳列各式聲請書例稿的書寫範本，及隨時進行

法令宣導的電視及 LED 跑馬燈。 

F. 增設電子新收犯、值班人員看板：為解決民眾對家人被移送

後的處理情形，甚至是否移送等問題，本署於民眾休息區

增設電子看板，方便家屬查明家人被移送的情形，及開庭

後的處置，減少家屬的等待及焦慮。 

G. 多功能哺乳室：為方便攜帶小朋友的民眾及同仁有一個溫馨

的休息、哺乳空間，本署設有多功能的哺（集）乳室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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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也提供給生理期女性同仁及民眾作休息及簡單清理之

用，讓空間利用更便利、更人性。 

H. 走動服務維持清潔：為維持民眾洽公環環的清潔，本署 1-4

樓的開放空間特委外由清潔公司進行，本署科室主管定期

進行走動式查核。 

I. 無障礙善意空間：同時為顧及行動不便洽公民眾的需要，本

署設置有專用車位，沿著專用車位的動線設置殘障坡道及

愛心鈴，專用電梯內並設有點字及語音，各樓層均有專用

洗手間。 

2-2.服務行為友善性與專業性 

 （1）服務親和程度 

      除了本署的服務人員之外，本署更在1樓安排志工4位協助

引導及情緒安撫的工作，本署為民服務中心的服務人員也

均接受過的為民服務訓練，均能以最大的的親和度來協助

民眾辦理事項，而且本署的民意調查結果，民眾對本署志

工、為民服務中心同仁及刑事報到處的法警，均有百分之

八十以上的滿意度。 

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
有效 
件數 

100件 50件 90件    

滿意度 85% 82% 87.77%    
月份       
有效 
件數 

      

滿意度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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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服務可勝任程度 

     為民服務中心的訴訟服務，是本署的重要服務，所以為民

服務中心中安排有2位學有專長並有實務經驗的書記官來

進行訴訟服務，同時在每星期二、四下午並安排律師到本

署服務檯來提供民眾免費的法律咨詢。 

     1-3月共提供電話及言詞服務共1188件、律師法詢153件。 

2-3.服務行銷有效性 

（1）施政宣導有效程度 

     以署內的電子公告欄進行各項推行政策的宣導，對外則及

時將訊息掛於焦點宣導中，供網友參考，同時並於本署1

樓的當事人休息區處，設置文宣放置處，除提供本署的各

項申辦業務須知外，重要政策的紙本宣導品也都放置該處

供民眾索取。 

     內部電子布告欄共公告1710筆訊息週知所有內部同仁，外

部網站共公告337筆，重要宣導並放置在網站最顯眼處加

強宣導，網站使用人次為194068人次。 

（三）顧客關係（探查民意趨勢，建立顧客關係） 

3-1.民眾滿意度 

 （1）機關服務滿意度 

      每月均要求研考科進行至少30份以上的成功意見調查，同

時也請司法志工們主動提供意見調查表給所有到署的洽

公民眾填寫，要求每月至少要完成100份以上的意見調查

表發送，並至少完成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成功回收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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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
發出 
件數 

100件 50件 90件    

有效 
件數 

100件 50件 90件    

月份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
發出 
件數 

      

有效 
件數 

      

3-2.民眾意見處理有效性 

 （1）民眾意見回應與改善程度 

      每月根據所回收之意見調查表作成分析統計，陳送檢察長

及相關主管參考改進，同時在每個月進行的署務會議及檢

察官會議中進行確認，或是找出解決的對策，並確實進行

改善。1-3月共計民眾提出具體意見12件，其中表示對服

務品質滿意者有4件，其餘之改善意見，均視意見內容交

相關科室或檢察官參考及研議改善方法。 

二、資訊流通服務（豐富服務資訊，促進網路溝通） 

（一）資訊提供及檢索服務 

1-1.資訊公開適切性 

（1）公開法令、政策及服務資訊程度 

     所有的資訊均經由署內的電子公布欄發布，需要向轄內民

眾宣導的部分，除於署內提供紙本供索取之外，並於網站

上利用最明顯可見之處加強宣導，除達成「減紙」的目標

外，也善用e化服務。 

     內部電子公布訊息1710筆，外部網站公告訊息337筆，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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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完成服務724件。 

1-2.資訊內容有效性 

 （1）資訊服務正確程度  

      所有資訊均儘速公告上網，並依規定及時更新，對內的訊

息傳遞配合「節能減紙」的目標，需要公告週知之訊息，

均公告於公布欄，並設計讓同仁一上班開機就直接先進入

公布欄的功能，讓同仁對署內訊息絕不漏接，並要求設計

關鍵字查詢功能，能同仁能充分利用電子訊息。 

      同時並提供「檢察長信箱」、「法務部單一聲辦窗口」、

「自然人憑證聲辦窗口」供民眾作業務查詢，本署並設有

專人負責收文，並規定於3天完成處理。1-3月完成電子收

文服務56件，並利用遠距訊息功能，節省提訊人力降低戒 

護人犯風險，1-3月共使用62人次。 

1-3.資訊檢索完整性與便捷性 

 （1）資訊檢索服務妥適性及友善程度 

      本署的外部網站及內部的公布欄，均設有關鍵字查詢功

能。各項電子聲辦業務均能於處理的同時就發送訊息給聲

請民眾的電子信箱，如有緊急，遇民眾留有電話者，均即

時以電話先行告知，電子信箱部分照常答復，並附上連絡

人的電話，方便民眾能選擇以電子查詢或電話查詢，更增

加便利性及友善性。 

（二）線上服務及電子參與 

2-1.線上服務量能擴展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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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線上服務提供及使用情形 

    A、檢舉信箱：屬於案件檢舉使用，由政風室專責人員進行

收文，並依內容簽核後依規定送分案。 

    B、檢察長信箱：負責訴訟程序服務，專人負責開啟及答復，

1-3月共收53件電子信件。 

    C、法務部單一聲辦窗口：針對案件繫屬中之當事人，由本

署網站提供表單下載或直接填報聲請，設有專人負責收

文，及時告知處理情形並提供專人連絡電話供查詢，1-3

月共收受3件聲請案件。 

    D、自然人憑證查詢系統：提供案件繫屬中有自然人憑證之

當事人使用，1-3月共收受0件。 

2-2.電子參與多樣性 

（1）電子參與多元程度 

    A、公文電子交換：本署行政公文完全採用電子交換，1-3

月共計電子交換收文1203件，電子交換發文402件。 

    B、電子閘門使用：跨機關的資訊查詢，為求正確及減少民

眾聲請附件的負擔，本署大量使用電子閘門查詢，1-3

月本署共計使用：公路監理站部分有86件、戶役政部分

有1285件、稅務資料查詢162件。 

    C、遠距訊問系統：針對在監獄或看守所受刑之人犯，為減

少戒護的人力及風險，同時減少遠途證人的奔波，本署

就此部分也大量使用遠距訊問系統，1-3月共使用62人

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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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D、電子公布欄：對於內部員工訊息的傳遞，均採用簽核後

及時公告於電子公布欄，並且設計成員工一上班開機就

先進入公布欄的方式，以確保訊息傳遞不漏接，同時有

關鍵字查詢功能，讓同仁隨時可以查詢到可利用之訊

息，方便又能達到減紙的功能，電子公布欄上共有訊息

1710件，需要加強宣導的訊息，本署也均及時公布於外

部網站，1-3月提供337件訊息供民眾參考查詢。 

    E、電子信箱：電子信箱部分，分別設有電子檢舉信箱及檢

察長信箱，都有專人每天負責開啟，負責處理，檢舉信

箱會送分案進行調查外，檢察長信箱則會儘速於3日內

再以電子回信的方式回復民眾。1-3月共計收受53件。 

    F、庭外顯示器：方便當事人報到，同時讓等候民眾瞭解開

庭的進行進度，每個偵查庭外均有開庭顯示器，詳實的

顯示開庭進度。 

    G、新收人犯公布欄：為解決新收人犯家屬尋找、等待的焦

慮，新收人犯電子公布欄會隨時將進入本署的人犯及時

輸入，讓家屬瞭解人犯是否已經解送到署，檢察官訊問

完畢後的處置也會作立即的輸入，方便家屬辦理後續事

宜。 

三、創新加值服務（創新服務方式，整合服務資源） 

（一）有價值的創意服務 

      A、偵查庭設置座椅：為確實落實對人權的尊重，檢察長指示

偵查庭內均設置坐椅，讓所有接受訊問的民眾均能入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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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免讓民眾有被罰站的感覺，不被尊重的感受。 

      B、檢察官開庭諭知下次程序的重視：檢察案件的品質，才是

到署民眾最在乎的地方，如何減少民眾的疑慮並增加民眾

的支持，檢察長除一再要求檢察官及事務官應該注意開庭

態度外，也要求檢察官盡量將接下來可能進行的偵查程序

告知訴訟當事人，讓程序盡量透明化，也可減少司法黃牛

產生的機會，所以檢察長特要求值庭法警要將檢察官的諭

知情形登錄於值庭表上，每天陳閱檢察長，並透過民眾意

見調查來瞭解檢察官的諭知情形，同時訂出每月滿意度要

達成百分之八十五的目標。 

月分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
意見調
查件數 

100 50 90    

滿意度 51% 72% 75.55%    
月分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

意見調
查件數 

      

滿意度       

      C、設立新收人犯電子公告：為加強本署的e化服務，特於本署

1樓的當事人休息區處設置大型的新收人犯電子看板，讓家

屬馬上就能知道人犯是否已經移送到本署。 

      D、設立電梯間公布欄：各機關及法務部所提供的大型宣導海

報，本署為加強宣導功能，特於1樓電梯口設立公布欄，讓

所有進出的民眾及本署同仁都能立即得到訊息。 

E、志工服務重新規劃：為增加本署的柔性司法的服務品質，

今年度特加強志工的訓練及服務內涵的改變，並特意由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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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、上午3位志工服務再增加1位志工加入，讓志工的服務

更機動，更積極。 

     F、開庭零時差：開庭要等很久，一直是民眾最大的抱怨，本

署為確實回應民意，訂出開庭零時差的計畫，由值庭法警

確定將開庭的情形填寫於開庭表中，每天陳閱檢察長，針

對延遲很久的案件，檢察長會指示主任檢察官確實進行瞭

解延遲的原因，每月並要一求研考科作成統計表，利用署

務會報公布每位開庭零時差的前2名檢察官及事務官，並透

過意見調查來瞭解民眾對開庭延遲改善的感受。 

月分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
意見調
查件數 

100 50 90    

滿意度 77% 80% 77.77%    
月分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

意見調
查件數 

      

滿意度       

（二）服務措施延續性及標竿學習效應 

      服務創意最終的目的在於便利民眾，包括創意措施替民眾節省

了哪些程序、多少時間、金錢或是其他成本；民眾因此獲得哪

些生活便利性，如不用特別請假洽公、不用出門就可以申辦服

務等。為達到這個精神，本署特別強化電子信箱的服務及電話

服務，教導民眾善用電子無空間、無時間限制的服務。本署1-3

月共完成電子服務有：電子信件56件、電話服務724件、利用

電子閘門查詢1533件、遠距訊問62件。 

      標竿學習是一個透過學習其他組織的優良經驗，進而提升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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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績效的品質管理工具，透過有系統、持續性的評估過程，

不斷的學習，並和居領導地位之企業、機關相比較，藉以獲得

協助改善的資訊。為了組織的進步而評估表現最佳企業的產

品、服務與工作流程，進而持續性、有系統的學習。以期與之

並駕齊驅，甚至超越。因此參訪優質民間企業如臺灣玻璃、核

能電廠的遊客服務中心、參訪基隆關稅局等，以及邀請專家進

行演講及辦理研習，1-3之共計10場216人次參加，都是本署進

行標竿學習管理及提升品質服務的努力。本署甚至透過意見調

查表來瞭解同仁的學習效果，同時廣納意見以作辦理各項學習

的參考。 

（三）服務措施執行方法效能性 

      實現創意或創新服務有時可能需要增加機關的經費，也許是行

政成本，例如增設新收人犯電子看板，增設志工服務檯，增加

偵查庭的坐椅，增設開放空間的布告欄等等，都會增加的機關

的支出，因此，考量的因素包括：受益或使用該項服務民眾人

數的多寡、受益的程度是否與所需成本相當，但是，雖然新收

人犯看板服務的人僅屬於少數特定人，甚而偵查庭的坐椅等，

服務的對象也不是所有的大眾，認真核算可能不符合成本效

益，但在考量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、及本署提供服務的本質下，

本署仍認為有責任提供這項服務，本此精神，本署仍會一再的

透過企業學習及社會正義的雙重考量下，持續進行加強。  


